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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【年末清仓】经济法》

内容概要

《2010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模拟试卷:经济法(财经版)》由财会方舟网组织多年从事考试命题
研究的专家、学者，严格按照2010年度最新考试大纲的要求和最新考试精神编写而成，具有高度的针
对性和权威性。《2010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模拟试卷:经济法(财经版)》适合参加2010年
度CPA全国统一考试的考生进行考前模拟与自测。《2010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模拟试卷:经济
法(财经版)》共有八套；每份试卷后面均附有相应的答案及解析。建议考生把测试时间安排在下午，
以模拟考场的形式，自主测试120分钟。考生可以通过《2010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模拟试卷:
经济法(财经版)》进行考前模拟实战训练，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，及时进行查漏补缺，有针对性地进
行复习备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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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【年末清仓】经济法》

书籍目录

2010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《经济法》模拟试卷（一）2010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《经
济法》模拟试卷（二）2010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《经济法》模拟试卷（三）2010年度注册会
计师全国统一考试《经济法》模拟试卷（四）2010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《经济法》模拟试卷
（五）2010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《经济法》模拟试卷（六）2010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
试《经济法》模拟试卷（七）2010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《经济法》模拟试卷（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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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【年末清仓】经济法》

章节摘录

　　F公司不能向王某行使追索权。根据《票据法》的规定，甲某作为伪造人，由于未以自己的名义
在票据上签章，所以不承担票据责任。但是由于伪造行为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；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承担刑事责任。　　2.答案：　　（1）乙某为甲某提供证券交易信息是《证券法》
所禁止的内幕交易行为。不合法。乙某是证券交易所的信息分析师，符合证券法规定的“保荐人、承
销的证券公司、证券交易所、证券登记结算机构、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”，属于证券交易内幕信
息的知情人，其把内幕信息泄露给甲某，甲某依此买卖证券当属内幕交易行为，为《证券法》所禁止
。　　（2）属于操纵市场行为，违反证券法。《证券法》规定：禁止任何人单独或者通过合谋，集
中资金优势、持胜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。甲
某与乙某利用信息优势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和证券交易量，属于操纵市场行为。　　（3）甲公司亏
损巨大没有披露不合法。因为x公司亏损巨大，属于上市公司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
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的重大事件。　　x公司撤换董事兼总经理甲某没有披露不合法。因为撤换董事
兼总经理属重大事件之一——公司的董事、1／3以上监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。　　（4）不合法。Y公
司实际是x公司的实际控制公司，Y公司作为控制人与z公司的合并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经营方针和经
营范围的重大变化属于重大事件，即“持有公司5％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，其持有股份或
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变化”，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。　　
（5）甲某与乙某应承担赔偿责任。因为甲某与乙某不仅有内幕交易行为，还有操纵市场行为，并且
给x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。《证券法》规定，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行为人应当依法承
担赔偿责任。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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